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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奔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佛山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

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 

（一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相关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佛山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（佛关缉违

字〔2026〕109 号） 

收到日期：2026 年 5 月 25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6 年 5 月 25 日 

作出主体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佛山海关 

措施类别：行政处罚 

违法违规主体、类别及关联关系情况： 

名称 类别 关联关系 

广东奔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- 

 

（二）违法违规事实、处罚依据及结果 

1、违法违规事实 

2025 年 4 月 10 日，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海关申报出口永磁铁一批，申

报出口货物价格 28,145 美元，折合人民币 201,791.20 元，申报成分含量均为

钕 11%-26%，铁 50%-70%，硼 0.8%-1.2%。 

经核实，上述出口物项中元素镝的含量为 1.2%，系含镝的钕铁硼永磁材



料，属于国家出口管制物项，公司出口国家出口管制物项，未向海关交验出口

许可证件。据此，认定公司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第十九条第

一款之规定，构成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八十六条第三项所列之行为，未经许可擅自出口管制物

项，涉及违法经营额人民币 201,791.20 元。 

2、处罚依据及结果 

调查过程中，公司认错认罚，配合海关查处违法行为，且依法向海关提供

相应担保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一）》第九条第二

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

定，适用从轻行政处罚规定量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第三十

四条第一项、第四十条之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佛山海关决定对公司作如下行

政处罚：罚款人民币 910,000.00 元。 
 

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

本次行政处罚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

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三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而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 

 

三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本次事件系相关岗位人员在 2025 年 4 月 10 日进行出口申报时，未及时掌

握 2025 年 4 月 4 日发布的最新法规要求，导致出口申报违规。公司对此高度

重视，已组织出口管制专项培训，督促相关部门完成整改，着力提升全员合规

意识。同时全面开展自查自纠，逐项落实整改措施，健全内控体系，强化全流

程合规管理，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佛山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佛关缉违字〔2026〕109 号） 



 

广东奔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5 月 2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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